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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民國一一二年對企業來說，是相當具有挑戰的一年。俄烏戰爭對全球經濟持續造

成的負面衝擊，各國央行為抑制高通膨採取之升息政策亦對經濟活動帶來壓力；

除此之外，美中之間的科技戰，以及中東再次浮上檯面的區域衝突，加深了市場

對地緣政治的憂慮。全球經濟成長1也近一步放緩，從前一年度年之 3%下降至 

2.6%。 

不過，隱形眼鏡產業成長幅度，仍持續優於全球經濟表現。民國一一二年全球軟

式隱形眼鏡製造商總營收規模估計2約為 102 億美元，較前一年成長 3%；本公司

則再次優於產業平均，並創下歷史新高營收及獲利。茲將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經

營績效及民國一一三年營運計劃報告如下： 

財務表現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全年合併營收為新台幣 67 億 8,986 萬元，較前一年度之 63 億

2,120 萬元增加 4 億 6,866 萬元，年成長 7.41%；毛利率為 54%，較前一年度之

52%上升 2%；歸屬母公司業主之本期淨利為 16 億 5,590 萬元，較前一年度之 15

億 4,214 萬元增加 1 億 1,377 萬元，年成長 7.4%；每股盈餘為 22.83 元，較前一

年度之 22.03 元增加 0.8 元。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合併營收及淨利表現，主要受

惠於代工業務在日本市場成長的挹注；而產能利用率及生產效率地持續提升，亦

對毛利率產生正面影響。因此，雖然民國一一二年度因現金增資造成股本增加，

惟全年度每股盈餘仍維持成長。 

技術發展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共投入新台幣 5 億 9,240 萬元之研發費用於新產品開發及生

產技術提升。較前一年度投入之 5 億 7,593 萬元，增加 3%。民國一一二度，公司

共新增 46 件專利及 43 件產品證照，包括： 

 環境友善矽水膠材料； 

 舒壓近視控制隱形眼鏡； 

 首張印尼產品證； 

 日本首款抗藍光產品認證； 

 台灣及美國首款 59%產品證；及 

                                                      
1 Global Economic Prospects, January 2024, World Bank Group, Table 1.1. 
2 Investor Presentation, January 9, 2024, Cooper Companies, Inc.,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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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台首款保存液含有維他命 B2 成份彩色鏡片等。  

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 

在國際趨勢及政府政策下，公司在綠色製造、人力資源及公司治理上的強化已成

為維持企業競爭力與取得利害關係人信任的關鍵。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單位產品

用電量較前一年度下降 6.7%、用水量較前一年度下降 11% ，廢棄物較前一年度

下降 3.2%。此外，本公司首度被 MSCI 列入 ESG 評級。 

本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本公司民國一一二年除持續投入在自動化設備的研發以精進生產效率與產品品

質外，製造系統的彈性及更短交期的突破也是我們不斷努力的方向；產品組合的

部分，目前晶碩擁有的產品證照涵蓋台灣、日本、中國、美國、歐盟、英國、印

度、澳洲、新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泰國，菲律賓及印尼等 41 個國家，在高

階光學產品陸續推出及全球證照布局下，將能更好的服務品牌客戶。預期本公司

民國一一三年度銷售數量將優於民國一一二年，且持續維持優於產業平均之成長。 

未來展望 

儘管面對宏觀景氣的不確定，隱形眼鏡屬於民生必需品這一產品特性，仍使我們

合理預期全球隱形眼鏡市場長期而言可維持其 4~6% 之年成長率。醫療器材屬於

高資本投入、高技術門檻、產品認證時程長且法規嚴格之行業。本公司作為專業

軟式隱形眼鏡製造廠，在專注於智慧製造的同時，亦將持續厚植公司產品研發、

專利申請及證照佈局的能量。 

在此，僅代表晶碩全體員工感謝各位股東對本公司的信任與支持。我們將秉持 

「為消費者開創更廣闊之視野」的經營理念，堅守對產品、環境，及人員的責

任與承諾，並努力不懈地為股東創造更高價值。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郭明棟 

 

 

總經理：楊德勝  

 

 

會計主管：王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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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具本公司民國 112 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 

 

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等，其中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委託安永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上述營業報告書、財務 

 

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查核，認為尚無 

 

不合，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 

 

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姚仁祿     

                        

 

中華民國 113 年 1月 29 日   

 

P1120080
Typewriter
10



13 

 

附件三 

 

會計師查核報告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

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及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

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

達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

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

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

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度個

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收入認列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營業收入5,976,139

仟元，由於銷售地點包含台灣、中國大陸及日本等多國市場，針對主要客戶之銷售條件不盡

相同，需針對客戶訂單或合約文件判斷並決定各履約義務及其滿足時點，致收入認列之時點

及金額存有顯著風險，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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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瞭解銷售模式、評估履約義務相關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及測試銷售循環中與

各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攸關之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執行交易測試，包括取得主要客戶之訂

單或合約文件，檢視各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是否與合約或訂單所載交易條件一致、針對銷

貨收入執行分析性複核程序以及執行截止測試等查核程序。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

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之適當性。 

存貨評價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淨額為419,085仟元，佔個體

總資產3%。由於隱形眼鏡市場競爭激烈、產品不斷推陳出新，管理階層須及時瞭解市場需求

及既有產品去化情形，評估存貨是否有跌價或呆滯等價值減損之虞，以及備抵存貨跌價及呆

滯損失金額之評估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

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之適當性，包括呆滯及過時

存貨之辨認、測試攸關之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測試存貨庫齡之正確性、分析存貨庫齡變動情

形及評估管理階層之盤點計劃，選擇重大庫存地點並執行實地觀察存貨盤點程序，檢視目前

存貨數量及使用狀態等查核程序。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有關存貨揭

露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之個體財務報表中，部分採用權益法投資之財務報表未經本會計師查核，

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個體財務報表所表示之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

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被投資公司

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為新台幣19,817仟元，占個體資產總額之0.15%，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

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合資損益之份額為新台幣(183)仟元，占個體稅前淨利之

(0.01)%。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

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

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晶碩光學股

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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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

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

目的非對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晶碩光

學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

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

提醒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

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

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

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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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一年一

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動表及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項

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

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

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

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

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

一二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

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收入認列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認列營業收

入6,789,861仟元，收入來源包括不同的銷貨模式，如門市零售及外銷至多國市場等，由於銷

售模式非屬單一，且因銷售地點包含台灣、中國大陸及日本等，針對主要客戶之銷售條件不

盡相同，需針對客戶訂單或合約文件判斷並決定各履約義務及其滿足時點，致收入認列之時

點及金額存有顯著風險，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

限於)了解各種銷售模式、評估各模式下履約義務相關收入認列會計政策之適當性、評估及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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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銷售循環中與各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攸關之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執行交易測試，包括取

得主要客戶之訂單或合約文件，檢視各履約義務收入認列時點是否與合約或訂單所載交易條

件一致、針對銷貨收入執行分析性複核程序以及執行截止測試等查核程序。本會計師亦考量

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六中有關營業收入揭露之適當性。 

 

存貨評價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存貨淨額為583,479

仟元，佔合併總資產4%。由於隱形眼鏡市場競爭激烈、產品不斷推陳出新，管理階層須及時

了解市場需求及既有產品去化情形，評估存貨是否有跌價或呆滯等價值減損之虞，以及備抵

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金額之評估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本會計師因此決定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評估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提列政策之適當性，包括

呆滯及過時存貨之辨認、測試攸關之內部控制的有效性、測試存貨庫齡之正確性、分析存貨

庫齡變動情形及評估管理階層之盤點計劃，選擇重大庫存地點並執行實地觀察存貨盤點程序，

檢視目前存貨數量及使用狀態等查核程序。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有

關存貨揭露之適當性。 

 

其他事項－提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 

 

列入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合併財務報表中，採用權益法投資之財務報表

未經本會計師查核，而係由其他會計師查核。因此，本會計師對上開合併財務報表所表示之

意見中，有關該等被投資公司財務報表所列之金額，係依據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民國一

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對該被投資公司採用權益法之投資為新台幣19,817仟元，占合併資產

總額之0.14%，民國一一二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相關之採用權益法認列之關聯企業及

合資(損)益之份額為新台幣(183)仟元，占合併稅前淨利之(0.01)%。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

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

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

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

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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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

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

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

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

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

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

的非對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晶碩光學

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

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   

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

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

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

之能力。 

 

5.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

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

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

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

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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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晶碩光學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代

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

並經依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

證人之銀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

股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

事業機構登錄。 

第七條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

事三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經

依法簽證後發行之。本公司

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

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公司法』第一百六十二條

修法，因現行實務上，主管機

關已不自辦股票簽證事務，

目前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票

以銀行為股票發行簽證人；

另放寬股票原需董事三人以

上簽名或蓋章之規定為僅需

由代表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

章即可，故依法修改公司章

程。 

第二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

時，應依法提撥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如

尚有餘額應依法提列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額

時，不在此限。其次依法令或

主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

公積。其餘部分加計以前年

度累積未分配盈餘後，由董

事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

東會決議分配或保留之。 

本公司分派股東紅利或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

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 

第二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每年度決算獲有盈餘

時，應依法提撥應納營利事

業所得稅、彌補歷年虧損，如

尚有餘額應依法提列百分之

十為法定盈餘公積，但法定

盈餘公積已達資本總額時，

不在此限。其次依法令或主

管機關規定提撥特別盈餘公

積。其餘部分加計以前年度

累積未分配盈餘後，由董事

會擬定盈餘分配案提請股東

會決議分配或保留之。 

本公司分派股東紅利或法定

盈餘公積及資本公積之全部

或一部，如以發放現金之方

式為之，授權董事會以三分

之二以上董事出席，及出席

董事過半數同意後為之，並

報告股東會。 

『公司法』第二百三十七條

修法，原條文規定所稱「資本

總額」，實務上均以實收資本

額為認定標準（經濟部九十

一年十一月四日經商字第Ο

九一Ο二二四七八六Ο號函

釋參照)，亦即公司提列之法

定盈餘公積，已達實收資本

額時，即無庸再提列，故依法

修改公司章程。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

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八年

第三十三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全體

發起人同意於民國九十八年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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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二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

四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第七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三年

五月二十四日。 

八月十二日訂立。 

第一次修訂於民國一○三年

四月二十九日。 

第二次修訂於民國一○四年

六月十六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五年

六月十四日。 

第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七年

六月十四日。 

第五次修訂於民國一○八年

六月十四日。 

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一一一年

五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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